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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关于印发《创新服务模式推行“无感审批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下属各单位：
现将《创新服务模式推行“无感审批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

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2022年 7 月 5 日

创新服务模式推行“无感审批”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为深入推进“一次办好”改革，充分发挥大数据赋能作用，最大程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，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威海市贯彻落实〈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塑强“爱山东”政务服务品牌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〉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威政发〔2022〕12号）和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打造“无证明城市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威政办字〔2022〕23号）的工作要求，创新探索推行“无感审批”模式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　　　一、工作目标
以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度为出发点，着重从服务供给侧向需求侧转变，运用互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的理念与技术，在原有系统功能的基础上迭代升级“无感审批”功能，通过优化流程再造，实现对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的精准预判、定向推送和智能处置，让企业群众在“无感体验”中办成事。提升了政府施策的精准化、定制化和个性化，提高了政务服务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，让企业群众享受到“私人订制”式的贴心服务。
　　二、工作流程
（一）分析研判。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及各业务系统，利用调取接口数据、电子证照库、历史数据等技术，提前预判申请人所需办理业务，按照预定的业务逻辑对相关事项审批信息进行自动分析，选取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。
　　（二）主动推送。通过短信、电话、微信等多种渠道向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定向推送办理提示。
（三）办理意向确认。服务对象按照提示指引，确认办理意向，同意工作人员开展“无感审批”业务。
（四）申报信息确认。信息系统获取服务对象的相关信息，申请材料自动加载，表单自动填充，申请材料在线核验，并选择旧证回收方式和办理结果送达方式。
　　（五）回收旧证。需回收旧证的，由申请人自主选择现场交回或快递邮寄旧证。
　　（六）审批办结。审批部门按照流程完成审批。
（七）证照送达。结果证照批文由申请人自主选择现场领取或快递邮寄。
三、主要任务
　　（一）明确工作标准
明确“无感审批”概念和基本工作流程，分解工作任务，细化责任落实，明确完成时限。
完成时间：2022年7月底前
责任单位：业务协调科
　　（二）梳理事项
基于对“无感审批”事项的要求，对本局现有事项进行梳理，以材料较少、信息共享程度较高、审批风险小、流程简单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先行先试，按照“成熟一个、应用一个”的原则，分步实施，确定首批“无感审批”事项。
完成时间：2022年7月底前
责任单位：业务协调科，各审批业务科室
　　（三）优化审批流程
在依法依规、合法有效的前提下，在服务对象同意的范围内开展审批，按照“四减”原则，结合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要求，通过直接取消、告知承诺等方式，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，减少审批材料，简化申请表单，推行免费邮寄，优化审批服务流程。
完成时间：2022年8月底前
责任单位：业务协调科，各审批业务科室
　　（四）深化信息共享
结合“无证明城市”工作要求，将政务服务事项直接关联电子证照及相关历史数据资源，通过与相关基础数据调用对接，在申报过程中实现申报材料自动加载、表单自动填充，按照受理条件和审查要点，完成审批业务。
完成时间：2022年9月-11月
责任单位：业务协调科，各审批业务科室
（五）加强系统支撑
依托政务服务平台、各业务系统、威海市共享资源交换平台，在原有系统功能的基础上迭代升级“无感审批”功能，强化数据共享，实现服务对象智能分析、服务信息精准推送、服务过程自动处置，为“无感审批”不断深化提供信息技术支撑。
完成时间:2022年12月底前，首批事项正式运行。
责任单位：业务协调科，各审批业务科室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“无感审批”是转变政府服务理念，从服务供给侧向需求侧转变，关注群众办事体验度的重要改革举措,建立由分管领导统筹指导，业务协调科定期调度，各业务科室配合的工作机制，各科室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（二）强化人员培训。相关业务科室要做好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升服务意识和能力，确保工作人员熟知“无感审批”的具体内容、实施方式、服务流程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充分利用政府网营商环境专栏、微信公众号、政务服务网等线上线下渠道向社会公布，提高“无感审批”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认同感，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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